关于开展2026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工作的通知

各盟市科技局，满洲里市工信和科技局、二连浩特市教育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号）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指引》（国科火字〔2022〕6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关于开展2026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通知》（工企业函〔2026〕160号）有关工作要求，现就内蒙古自治区开展2026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企业参评要求

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按照自愿原则，登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 https://zjtx.miit.gov.cn/)“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系统(以下简称评价系统)注册并填报企业相关信息，上传加盖企业公章的相关佐证材料，并保证所填内容和提交资料准确、真实、合法、有效，不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申报。如有弄虚作假行为，取消本年度评价资格，且三年内不得参与评价。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有效期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二、评价工作要求

（一）对参评企业材料进行全面审核。各盟市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要对所有企业填报资料和佐证材料进行审核。要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信息表》的完整性、规范性、合理性进行核验，加强对直通车条件相关信息一致性和有效性审验。信息完整且符合条件的，由自治区科技厅在评价系统公示10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企业，纳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并在评价系统公告。

（二）对部分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本年度参评企业如符合以下情况之一，各盟市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应在推荐至自治区科技厅前开展实地核查，并做好核查材料留存：

1.职工总数为5人及以下的企业；

2.知识产权数量为0的企业；

3.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低于10万元的企业；

4.近三年曾有过严重违法失信、撤销入库编号等情况的企业；

5.首次参评的企业。

（三）开展入库企业抽查工作。科技厅将组织在每批次企业公告入库后开展集中随机抽查，按照不低于5%的比例对每批次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申请材料核验，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撤销编号。

（四）做好年度评价工作总结。各盟市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要及时总结本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包括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实地核查和集中抽查工作开展情况、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情况、出台相关政策及落实情况、主要经验和做法、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内容，于12月1日前报送至自治区科技厅。

三、时间安排

2026年度，评价系统将于6月1日—8月31日开放，期间企业可填报信息。各盟市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应于10月9日前完成所有批次申请企业的审核推荐工作。自治区科技厅将于10月15日前完成所有批次拟入库企业公示，11月30日前完成入库企业集中随机抽查和相关处理工作。

四、其他工作要求

（一）严把审核评价入口。各盟市科技局和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要坚持“优质”标准，树牢质量意识，重点审核企业科技人员占比、研发人员占比等指标，是否与企业科技属性相匹配；企业所填知识产权的数量、类别是否与国家知识产权数据库中信息一致；企业申报主导产品与实际主导产品是否一致，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是否与主导产品相关。在审核评价工作中，要加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重点筛查和关注财务指标波动大、数据材料存在逻辑矛盾的企业，坚决防范申报材料包装造假问题，坚决防止经营异常、违法违规企业进入。要严把企业科技属性，严禁将单纯从事商贸流通、简单组装加工、无自主研发活动的企业包装入库。同时，要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政策解读，引导企业自主申报，防范不良中介机构违规参与申报工作。

（二）深化企业风险核查。各盟市科技局和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要加强与市场监督、税务、社保、知识产权等部门的数据比对，加大实地核验和数据分析挖掘力度。对需要实地核查的企业，要做到走访核查全覆盖，现场核实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以及申报资料真实性、数据一致性等情况，并做好核查材料留存。要做好公示企业的风险核查，对评价系统反馈的风险企业及时进行复核，剔除不符合入库条件的企业。要做实集中随机抽查，重点核验指标异常、数据矛盾、突增突减等情况，必要时要开展现场核查。要加强对入库企业的运行监测，对评价系统反馈的发生重大变化或再次发现存在风险情况的企业进行复核，对不符合条件、弄虚作假的企业及时报送自治区科技厅撤销登记编号。

（三）强化工作监督机制。各盟市科技局和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应主动向社会公开监督方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时核实处理拟入库企业公示异议、投诉和举报信息，建立常态化监督监测机制，对不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的入库企业，及时报自治区科技厅撤销登记编号。

（四）强化企业跟踪服务。各盟市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要加强与工信、税务、市场管理局等部门间的信息互通，注重科技型中小企业源头培育，辅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参评入库。要依托本地区企业科技特派员为企业提供精准创新服务，鼓励企业尽早参评、评价工作按时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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